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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机关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，发

现企业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，可

暂停企业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。

五、新旧文件的衔接

按照财税 [2012]27 号文第二十三条

规定，本通知自 2011 年 1月1日起执行。

财税［2008］1号文第一条第（一）项至第

（九）项自2011年1月1日起停止执行，而

第一条第（十）项规定已经执行期满，对

于 2011 年 1月1日以后新设立的企业不

再适用。

另外，财 税 [2012]27 号文 还 要求，

在 2010 年12月31日前，依照财税［2008］

1 号文 第一 条 规 定，经 认 定 并可享 受

原定 期减 免 税优惠的企业，可在财税

[2012]27 号文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

止。按照财税 [2008]1号文经认定并可

享受原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，可以继

续执行到期满，这就解决了老企业的政

策适用问题。

同时，按照财税 [2012]27号文规定，

集成电路生产企业、集成电路设计企业、

软件企业等依照本通知规定可以享受的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其他

相同方式优惠政策存在交叉的，由企业选

择一项最优惠政策执行，不叠加享受。

（作者单位 ：北京中翰联合税务师

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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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我国人口众多，自然地理条件复

杂，地区发 展不平衡，特别是农村供水

设施建设起步晚，基础薄弱，农村饮水

困难或饮水不安全问题很突出。为改善

农村人居环境，提高农村生活质量，支

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（以下简称饮水工

程）的建设、运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近日下发了《关于支持农 村饮水安全

工程建设运营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12]30 号，以下简称财 税 [2012]30 号

文），自2011年1月1日至 2015 年12月31

日，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、运营实

行一揽子税收优惠政策。现就落实这一

政策需要注意的事项提示如下。

一、建设饮水工程承受土地免

征所涉及的契税

财 税 [2012]30 号 文 明 确，2011 年 1

月1日至 2015 年 12月31日，对饮水工程

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而承受土

地使用权涉及的契税免征。此处应注意，

根据《契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

关规定，契税减免实行申报制度。符合

减免税规定的纳税人，应在土地、房屋

权属转移合同生效的 10日内向土地、房

屋所在地的征收机关提出减免税申报。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耕地占用

税契税减免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[2004]99 号）规 定，自 2004 年 10月1日

起，计 税金额在 10 000 万元 ( 含 10 000

万元 )以上的，由省级征收机关办理减免

手续，办理完减免手续后 30日内报国家

税务总局备案。同时，各省基本都制定有

《耕地占用税契税减免管理办法》，对契

税减免项目按权限实行省、市（地）、县

分级审批制度，并规定提出减免税申报

应向土地、房屋所在地的契税征收机关

提供下列资料，申请办理减征或者免征

契税手续 ：①申请减免契税的理由及情

况说明 ；②申请减免契税的土地、房屋

权属的转移合同、基本情况及用途说明；

③契税征收机关认定的其他必要资料。

此 外，财 税 [2012]30 号文明 确，自

2011年1月1日至本文发布之日期间应予

免征的税款（不包括印花税），可在以后

应纳的相应税款中抵减或予以退税。所

以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

程而承受土地使用权，自2011年1月1日

至财税 [2012]30 号文发布之日期间已经

缴纳税契税的，可在以后应纳的相应税款

中抵减或予以退税。但还应注意，根据

现行契税政策规定，经批准减税、免税

的纳税人若改变有关土地用途，不再属于

减免税的范围，应当补缴已减免的税款。

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改变有关土地、房屋

用途的当天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改变国

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征收契税的批复》

（国税函 [2008]662 号）对此进一步明确，

对纳税人因改变土地用途而签订土地使

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，应征收契税，计税

依据为因改变土地用途应补缴的土地收

益金及应补缴政府的其他费用。

二、取得饮水工程土地使用权

等可免征印花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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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 税 [2012]30 号文明 确，2011 年 1

月1日至 2015 年 12月31日，饮水工程运

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

用权而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，以及与施

工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免征印

花税。此处应注意，根据《印花税暂行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 [1988] 第11号）及其细则

规定，同一凭证，由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

事人签订并各 执一份的，应当由各方就

所执的一份各自全额贴花。由于优惠对

象是限于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，所以

施工单位所应缴纳的印花税并不能免，

其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 者领受时    

贴花。

同时，财 税 [2012]30 号文明 确，自

2011年1月1日至本文发布之日期间应予

免征的税款（不包括印花税），可在以后

应纳的相应税款中抵减或予以退税。所

以，对于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来说，

自2011年1月1日至财税 [2012]30 号文发

布之日期间已经缴纳的印花税，不能在

以后应纳的相应税款中抵减或予以退税。

三、自用的生产办公用地免征

城镇土地使用税

财税 [2012]30 号文明确，对饮水工

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的生产、办公用房

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

税。此处应注意，房产税以房屋为征税

对象，以构成 房屋的财产征收 房产税。

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不包括

农 村，不在规定范围内的土地、房产不

征收 土地 使 用税、房产税。用于生产、

办公的是指 ：办公室 ( 楼 )、生产车间、

附属的职工食堂、职工浴室、库房和其

他直接用于生产、办公的土地、房屋。城

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在城市、

县城、建制镇和工矿区内的国家所有和

集体所有的土地。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为

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和工矿区。其中 ：城

市包括市区和郊区中设有街道办事处、

居民委员会的地区 ；县城指县人民政府

所在地 ( 不包括农村 ) ；建制镇指镇人民

政府所在地 ( 不包括所辖的行政村 ) ；工

矿区征税的具体范围由市 ( 指省辖市，下

同 ) 人民政 府划定。而比照 [1989] 国税

地字第13 号文第一条的有关规定，饮水

工程厂区外的水源用地以及供水管道用

地，也应当免征土地使用税。

此外应注意，纳税人在免税期间应

按税法规定，如期办理纳税申报和减免

税申报。纳税人减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，

应自变化之日起 15日内向主管地税机关

报告。纳税人享受减免税条件发生变化

未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的，以及未按规

定程序备案而自行减免税的，税务机关

按照税收征管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纳税

人通过提供虚假资料骗取减免税的，税

务机关将 依法追 征 相应税款，并根 据

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

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。 

四、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

收入免征增值税

财税 [2012]30 号文明确，对饮水工

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

水 取 得的自来 水 销售收 入，免 征 增值

税。此处应注意，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

三条规定“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

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

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；未分别核

算销售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”。第十六条

规定“纳税人兼营免税、减税项目的，应

当分别核算免税、减 税项目的销售额 ；

未 分 别 核算 销售额的，不 得免 税、减

税”。所以，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应正

确核算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得的

自来水销售收入，否则，有可能不能享

受免征增值税优惠。此时应注意，财税

[2009]9 号文第二条规定，自己生产的自

来水（如水厂），可以选择按照 6% 的征

收率简易征收，但是一旦选择 36 个月内

不允许变更，如果不选择简易征收则适

用 13% 低税率。水厂是否简易征收具有

选择权，而自来水公司只能按照 6% 简易

征收。

五、饮水工程享受 “三免三

减半”所得税优惠

财税 [2012]30 号文明确，对饮水工

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《公共基础设施项

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

录 》）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

营的所得，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

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，第一年至第三年

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

征收企业所得税。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执 行公共基 础设施 项目企业所

得税优惠目录 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08]46 号）中规定，第一笔生产经营

收入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已建成并投

入运营后所取得的第一笔收入。企业同

时从事不在《目录》范围内的项目取得的

所得，应与享受优惠的公共基础设施项

目所得分开核算，并合理分摊期间费用，

没有分开核算的，不得享受上述企业所

得税优惠政策。企业承包经营、承包建

设和内部自建自用公共基 础设施 项目，

不得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。

特别提 醒的是，要正 确执 行财 税

[2012]30 号文，应牢牢把握以下政策问

题 ：一是文件所称饮水工程，是指为农

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而建设的供水工程

设施 ；二是文件所称饮水工程运营管理

单位是指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营管

理的自来水公司、供水公司、供水（总）站

（厂、中心）、村集体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

记的用水户协会等单位 ；三是对于既向

城镇居民供水，又向农村居民供水的饮

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，依据向农村居民

供水收入占总供水收入的比例免征增值

税 ；依据向农村居民供水量占总供水量

的比例免征契税、印花税、房产税和城

镇土地使用税。无法提供具体比例或所

提供数据不实的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

惠政策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

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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